


江门市律师业务文章奖励办法

为加强律师业务研讨工作，提高律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

力，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1、本会会员；

2、本会实习人员；

3、本会各委员会。

二、奖励文章、书籍的条件和要求

1、作品包括法律专业文章、书籍等。

2、作品必须政治方向正确，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3、作品必须是律师个人撰写或合作所写，并且是本年度内

首次在报刊上发表的。

4、作品要紧扣律师业务研讨这一主题，观点鲜明，有一定

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指导作用。书面法律咨询或法律问答材料不属

本办法规定的奖励范围。

5、作品在合法出版的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或在市以上有关

部门组织的律师业务理论研讨会上被采用或者被收录《江门律师

文集》等。

6、应在 2000 字以上。



三、奖励类别

1、文章在国家（含部、委、办）一级出版发行的全国性报

刊杂志上发表的，每篇奖励 3000 元。

2、文章在省一级（含各高等院校刊物）出版发行的报刊杂

志上发表的，每篇奖励 1000 元。

3、文章在地市一级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每篇奖

励 500 元。

4、文章在地市以上有关部门组织的律师业务理论研讨会上

被采用的，分别参照以上奖励办法奖励。

5、合作出版书籍的，奖励合作团队 2000 元；个人出版书籍

的，作者奖励 2000 元。

6、被收录在《江门律师文集》的作品，每篇奖励 300 元。

7、作品被不同等级的刊物发表的，按其最高级别的奖励。

四、奖励实施

获奖作品须经会长办公会议确认后，由本会秘书处组织发放

奖金。

五、奖金来源

由本会会费列支。

六、责任追究

凡发现作品存在抄袭剽窃的，除全额追缴奖金外，视情节轻

重给予纪律处分。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